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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（六）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4〕第 78 号 

 

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向你公司发出《关注函（五）》

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4〕第 66号）就年审会计师、律师、评

估机构未及时发表核查意见、公司未完整回复；北京兴荣华

的独立性以及拟实施的审计程序是否有效；董事会在购买审

计意见、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等问题的分歧；有关交易是

否构成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等问题要求

你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予以核实说明。你公司和年审会计师

北京兴荣华于 2024 年 4 月 17日晚间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关注函（五）〔2024〕第 66 号的部分回复公告（一）》，

但对多数问题未予以回应。有关事项对投资者影响重大，我

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及中介机构核实并说明以下

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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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于北京兴荣华是否违反独立性，公司及其管理团队

过往或当前是否直接或间接向北京兴荣华购买审计意见 

2024 年 4月 11日，我部发出《关注函（五）》要求北京

兴荣华说明与公司沟通承接 2023 年度审计工作过程中公司

推荐人的具体名称、时间、事项，并结合董事张锦贵发表的

意见，说明北京兴荣华是否与公司治理层直接沟通注册会计

师的独立性以及具体情况，北京兴荣华与公司是否就审计意

见等做出相关约定或利益安排、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等事

项。公司回函称“北京兴荣华的推荐人是公司运营总监谢

华”。公司 2023 年 6 月 6 日披露的回函显示，谢华负责执

行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违规行为，系相关违规

行为的主要责任人员。截至目前，谢华仍担任公司运营总监。

同时，北京兴荣华称“相关问询事项正在核查过程中”。 

请北京兴荣华在三个工作日内（2024 年 4 月 22 日前）

对《关注函（五）》之“2（3）”予以明确回复，同时请北

京兴荣华： 

（1）说明北京兴荣华在初步业务活动中与公司运营总监

谢华具体沟通的情况，是否已关注到谢华负责执行资金占用、

违规担保等违规行为，北京兴荣华在“确定不存在因管理层

诚信问题而可能影响注册会计师保持该项业务的意愿的事

项”过程中的具体措施，是否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

则第 1201号——计划审计工作》（以下简称《1201号准则》）

第六条及《1201号准则》应用指南之“三、6.”的有关规定。 

（2）结合对《关注函（五）》之“2（3）”的回复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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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公司及其管理团队过往或当前是否直接或间接向北京

兴荣华购买审计意见，北京兴荣华是否以或有收费方式提供

审计服务，是否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

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》第二十

七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 4 号——审计和审

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》第一百五十九条、财政部《关于严

禁会计师事务所以或有收费方式提供审计服务的通知》的有

关规定。 

（3）说明对《关注函（五）》其余问题以及创业板关注

函〔2024〕第 30 号、第 34号、第 45号的核查进展，对 2023

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、审计意见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并报备有

关核查证据。 

请上市公司说明针对大额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事项实施

的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整改情况，包括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间、

取得的效果及评价依据等；请公司说明对违法违规责任人员

的处理情况，说明谢华仍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原因，是否

符合公司整改要求，是否可能导致公司进一步出现违法违规

行为，是否导致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。 

2.关于天雄新材的被执行情况、是否新增违规担保和资

金占用情形 

公开信息显示，你公司控股子公司麻栗坡天雄新材料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雄新材）涉及一起案号为“(2024)云

2624执 496号”的执行信息，立案时间为2024年 4月12日，

执行标的金额为 148,500 元。2024 年 3 月 28 日，湖南大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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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天雄新材股权出质给深圳

大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出质股权数额为 5,000 万元。 

天雄新材前期收购的锰渣库土地使用权、110KV 变电站

房屋建筑物均未办理产权登记，评估价值分别为 890.22 万

元、4,297.69 万元，你公司在 2024 年 2月 21日回函称将尽

快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手续，资产出售方云南文山麻栗坡县

天雄锰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文山天雄）、云南麓丰售电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麓丰售电）分别向公司出具承诺，如因未

办理产权登记致使天雄新材无法正常使用锰渣库及土地使

用权、110KV 变电站，将赔偿天雄新材因此所受的全部损失。

你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显示，天雄新材前期向文山天雄

租用的土地、厂房、锰渣库等资产已被文山天雄抵押和质押

给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融信托），文山

天雄在华融信托借款本金 3.1 亿元已逾期。 

公开信息显示，文山天雄数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

〔案号：(2022)云 2624执 177号、(2022)云 2624 执 119 号、

(2022)鲁 0113执恢 31 号、(2022)云 2624 执 24号、(2021)

渝 01 执 1587号、(2021)冀 1102 执恢 76号、(2018)冀 1102

执 356 号〕；麓丰售电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〔案号：

(2021)粤 03 执 8971 号〕，且涉及一起案号为“（2024）粤

03执恢 460号”的执行信息，立案时间为2024年 4月16日，

执行标的金额为 100,610,411 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天雄新材本次被法院强制执行的原因、被执行

标的的具体情况、对你公司及天雄新材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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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说明天雄新材截至目前主要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锰

渣库、变电站）的权属状况以及权利限制情况、对外担保情

况及主要负债、或有负债情况，天雄新材产权是否清晰，是

否涉及诉讼、仲裁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。 

（3）说明文山天雄的借款偿还义务是否已实质转移至你

公司，你公司是否新增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情形及其具体情

况（如适用）。结合前述情况，核实并说明华融信托是否拟

行使或已行使其对天雄新材有关资产的抵质押权利。如仍未

行使有关权利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4）说明锰渣库的土地使用权、110KV 变电站中房屋建

筑物的产权办理进展情况，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资产出售

方是否有能力履行其对公司出具的承诺，并结合前述情况说

明你公司对有关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，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向

特定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。 

（5）结合你公司最近十二个月诉讼、仲裁情况说明你公

司及天雄新材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，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

了信息披露义务，是否符合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8.6.3 条的规定。 

请律师对（1）（2）（3）（4）（5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请年审机构对（4）（5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你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

公开信息显示，2021 年 8 月 22 日 15时许，麻栗坡天雄

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较大中毒窒息事故，造成 4 人死亡，

5 人受伤。有权单位对涉事单位及单位相关负责人均已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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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律法规作出了行政处罚，对涉嫌事故责任相关单位和个

人均作出了相应处理。你公司 2024 年 3 月 6 日披露的《关

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〔2024〕第 34 号的回复公告》未

针对问题“说明天雄新材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

域行政处罚的情况，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，是否发生环保

事故或安全生产事故，是否存在有关负面媒体报道”披露与

前述情况有关的任何信息。我部已于 2024 年 3 月 25日发函

要求你公司全面自查并说明公司自 2023 年 12 月 29 日以来

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请你公司根据前述要求

进行全面自查，并补充披露前述信息。 

除前述的年审机构未发表明确意见之外，截至目前，你

公司仍未对我部前期发出的关注函〔2024〕第 54 号、第 66

号予以完整回复，你公司律师仍未对我部前期发出的关注函

〔2024〕第 34 号、第 45 号、第 54 号、第 66 号完整发表明

确意见，评估机构仍未对我部前期发出的关注函〔2024〕第

45 号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你公司说明公司未完整回复的具体原

因，律师、评估机构未完整发表意见的具体原因及核查进展

情况。 

4.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4 月 24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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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4 年 4 月 17 日 

 

 

 


